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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闵行不同类型入园报名条件及方式

所有符合闵行区公民办幼儿园报名条件的幼儿，其监护人可参照以下任一报名条件及方式为幼儿完成报名。
一、不同类型报名条件
（一）公办、民办幼儿园学区对口报名条件
	类型
	满足条件
	证件要求

	户籍对口
	幼儿本人持有招生区域内户口（含家庭户及集体户/公共户）。
	幼儿本人持有闵行区户口簿。

	产证对口
	本市户籍幼儿：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或经适房产权证。
	1、产权人是父母或幼儿本人，且全部或共同共有。
2、居住证、通行证和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产权证地址一致。

	
	外省市户籍幼儿：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且幼儿本人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
	

	
	港澳台幼儿：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并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
	

	
	外籍幼儿：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并持有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二）统筹类幼儿报名条件
公办幼儿园在招收完学区内户籍对口及产证对口幼儿后，如有空余学额，可招收统筹类幼儿。
	幼儿类型
	满足条件
	证件要求

	本市户籍
幼儿
	1、实际居住在闵行且持有相应《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
2、因各种困难无法按户籍对口入园。
	[bookmark: OLE_LINK5]登记人为幼儿本人，有效期内，且与现居住地址一致。

	外省市户籍幼儿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实际居住在闵行且持有相应居住证明。
	1、租赁合同/备案的租赁人是父母或幼儿本人。
2、住宅类产权证的产权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需提供相应关系证明）

	
	2、父母一方持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取得《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
	1、父母一方户口簿。
2、《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需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居住证居住地址一致，同住子女为幼儿本人。
3、《上海市居住证》需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居住证明地址一致。

	
	3、幼儿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
	《上海市居住证》／《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需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居住证明地址一致。


（三）民办幼儿园报名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的本市户籍幼儿、外省市户籍幼儿、港澳台幼儿和外籍幼儿，均可参加闵行区所有民办幼儿园的报名。
	幼儿类型
	满足条件
	证件要求

	本市户籍
幼儿
（三个条件满足其一
即可）
	1、幼儿本人持有闵行区户口（含家庭户及集体户/公共户）。
	幼儿本人持有闵行区户口簿。

	
	2、持有闵行住宅类产权证或经适房产权证。
	产权人是父母或幼儿本人。

	
	3、实际居住在闵行且持有相应《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
	登记人为幼儿本人，有效期内，且与现居住地址一致。

	幼儿类型
	满足条件
	证件要求

	外省市户籍幼儿
港澳台幼儿
外籍幼儿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实际居住在闵行且持有相应居住证明。
	1、租赁合同/备案的租赁人是父母或幼儿本人。
2、住宅类产权证的产权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需提供相应关系证明）

	
	2、父母一方持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不含补缴），或连续3年(首次登记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办妥本市灵活就业登记，或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或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1、《上海市居住证》／《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居住证明地址一致。
2、通行证、其他居住证、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居住地址与居住证明地址一致。
3、父母双方都为外籍人员的，还需提供其中一方在沪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居留许可证明、派出所出具的《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单》等相关材料的原件。

	
	3、幼儿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或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或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二、不同类型幼儿的报名方式
小班适龄幼儿（包括已在园的托班幼儿）需先完成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完成网上信息登记，获得登记编号后，再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的具体方式如下：
	条件类型
	报名方式
	补报名方式

	[bookmark: OLE_LINK2]公民办幼儿园
户籍对口
报名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幼儿监护人在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在确认意愿页选择“按户籍地入园”，系统会根据幼儿户籍地址匹配对口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选择一个幼儿园并确认提交。
	错过网上报名时间的，如果意向就读对口公办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需自行联系幼儿园（幼儿园联系方式详见附件3），预约后办理补报名；如果意向就读对口民办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需自行联系区点（区点联系方式详见附件4），预约后办理补报名。

	公民办幼儿园
产证对口
报名条件
	幼儿监护人在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在确认意向页选择“按居住地入园”→“按产证地入园”，系统会根据产证地址匹配对口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选择一个幼儿园并确认提交。
	错过网上报名时间的，如果意向就读对口公办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需自行联系幼儿园（幼儿园联系方式详见附件3），预约后办理补报名；如果意向就读对口民办幼儿园，幼儿监护人需自行联系区点（区点联系方式详见附件4），预约后办理补报名。

	公办幼儿园
统筹类幼儿
报名条件
	幼儿监护人在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在确认意向页选择“按居住地入园”→“公办统筹入园”，并确认提交。
	错过网上报名时间的，幼儿监护人先联系居住地所属学区的幼儿园，预约后办理补报名。

	民办幼儿园
报名条件
	幼儿监护人在报名系统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在确认意向页选择“民办幼儿园”，在相应街镇下选择一个民办幼儿园并确认提交。
	错过网上报名时间的，幼儿监护人需自行联系区点（区点联系方式详见附件4），预约后办理补报名。


三、不同条件类型幼儿的排序方式
	条件类型
	排序方式
	其他说明

	公民办幼儿园
学区对口（户籍对口及产证对口）
报名条件
	1、持有招生区域内户口（含家庭户及集体户/公共户），并且选择按户籍地入园的幼儿；
2、持有本区户口并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经适房产权证，且选择按产证入园的幼儿；
3、持有本市外区户口且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经适房产权证，且选择按产证入园的幼儿； 
4、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且父母一方已取得本市户籍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5、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且父母一方已取得《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6、持有招生区域内住宅类产权证，父母一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及以上（不含补缴）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备注：
1、同等条件以户口或产证变动时间先后为序。
[bookmark: OLE_LINK8]2、所有符合对口条件的托班幼儿按年龄大小排序。
	遵循人户一致优先的原则，依据幼儿报名条件的排序情况及幼儿园学额情况依次梯队录取。因办学规模和班额限制的溢出幼儿由区教育局统筹分流至周边幼儿园。

	条件类型
	排序方式
	其他说明

	公办幼儿园
统筹类幼儿
报名条件
	1、持有本区户籍且按《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选择统筹报名的幼儿；
2、持有本市外区户籍且按《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回执）》选择统筹报名的幼儿；
3、父母一方已取得本市户籍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4、父母一方《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上的居住地址和所在单位地址都在闵行区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5、父母一方《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上只有居住地址在闵行区的非本市户籍幼儿。
备注：
1、对于积分达标同等条件的幼儿按照《上海市居住证》积分通知书持有人截至2026年6月连续缴纳社保的月数进行排序。
2、所有符合统筹条件的托班幼儿按年龄大小排序。
	在“优先满足本区、本市幼儿入园”的基础上，在居住地所属街镇公办幼儿园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区教育局按排序情况梯队统筹分配，只能保证“相对就近入园”。若居住地所属街镇无剩余公办幼儿园资源，幼儿监护人可自行选择民办幼儿园申请就读。

	民办幼儿园
报名条件
	1、有“小区生”招生地段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小区生优先于非小区生。
2、民办幼儿园所属街镇幼儿优先于闵行其他街镇幼儿。
	采用“家长自愿报名，幼儿园自主选择”的方式招生录取。



